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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年轻人“追地偶”让历史传承更有温度
■余明辉

曹操墓前摆满布洛芬，年轻
人扫墓玩出了新花样。近日，在
河南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一代枭雄曹操的墓前摆满了布
洛芬，还附带着“吃了布洛芬，记
得不能喝酒啊”等贴心叮嘱。博
物馆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会随
意清理这些物品，只是把它们码
放整齐。

种种迹象显示，年轻人给古
人扫墓正在成为一种新潮。这看
似是轻松玩梗，实则是跨越古今
的文化对话，是年轻人以自己的
方式拥抱历史、共情先贤、践行
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

史载曹操毕生为头风所困，
《三国志》明确记载其“苦头风，
每发，心乱目眩”，这份痛楚，也
痛在当代一些年轻人心里，他们
带着现代技术生产的布洛芬前
来，无关恶搞，无关炒作，而是基
于历史考据的共情表达——知
晓古人之苦，以现代方式传递慰
藉。年轻人将这种行为称作“追

地偶”，把历史人物当作“老熟
人”，打破了课本中古人的刻板
形象，让千年前的灵魂变得可
感、可触、可亲、可共情。

事实上，不止曹操墓，这股
新潮正席卷各地名人古迹：李白
墓前有天南海北的美酒，呼应其

“斗酒诗百篇”的豪情；曹丕墓前
有甘蔗、葡萄味零食，贴合其生
平喜好；霍去病墓前有薯片、辣
条，藏着年轻人对少年英雄的敬
仰……在现代社会，一些年轻人
感到迷茫，渴望寻找更有深度的
精神寄托，而那些在人格、才华、
气节上光芒四射的历史人物，就
成了他们理想的价值坐标。

也有人质疑，这种方式过于
随意，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其
实不然，历史传承从来不是墨守
成规的复刻，而是与时俱进的解
读。当代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被动
接受历史知识，而是主动寻找与
古人的情感连接。他们用考据印
证历史细节，用温情解读人物生
平，哪怕是一份小小的祭品、一
条简单的横幅，也藏着对历史的

敬畏和对古人的理解。这股新潮
与文物保护法“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立法初衷高
度契合，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
生动实践。

年轻人“追地偶”，还是文化
自信的表现。以往，我们对历史
人物多是仰视，将其奉为遥不可
及的符号；如今，年轻人以平视
的姿态与古人对话，用年轻人的
语言和方式，让传统文化走出象
牙塔。这种转变，离不开近年来
文博综艺、历史影视等方面的熏
陶，更源于国力提升带来的文化
底气——唯有足够自信，才能以
轻松的方式对待历史，以真诚的
善意传承文脉。

曹操墓前的布洛芬是一次
跨越时空的共情，是一场别开生
面的传承。年轻人以“追地偶”的
方式，让历史不再冰冷，让传承
更有温度，这种接地气、充满情
意的文化表达，让传统文化真正
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在与历史
的深度联结中，年轻人找到了精
神归属，找到了当下的“我”。

遏制“骨灰房”
需要更严厉的法律措施
■李英锋

窗户被红砖封死，平时没人居住，只有清明
祭扫时才有人出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
过去几年，江苏、河北、广东等地出现了“骨灰
房”，一些业主将商品住宅专门用于存放骨灰盒，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序良俗、住宅属性等问
题的担忧和争议。

按照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公序良俗，逝者与活
人应该“阴阳相隔”，逝者的安息空间与活人的生
活空间有着明显的伦理界限。一些人将商品住宅
专门用于存放骨灰盒，让逝者的骨灰与活人为
邻，打破了伦理界限，违背了公序良俗，让邻居感
到膈应甚至恐惧，甚至导致其房产权益受损，很
容易引发纠纷。

最新修订并于今年3月30日施行的《殡葬管
理条例》考虑到了“骨灰房”越界问题，回应了民众
的呼声，明确向“骨灰房”说“不”，禁止将居民住宅
专门用于安放骨灰。这一立法动作对“骨灰房”作
出了负面法律评价，有助于教育引导民众树立健
康、文明、有序的殡葬理念，规范殡葬行为。

然而，立法只是第一步，落实才是关键。《殡
葬管理条例》针对禁用“骨灰房”给出的配套保障
措施，仅仅是“将居民住宅专门用于安放骨灰造
成不良影响，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办理丧事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依照职责责令改正，进行教育”，这样的规定
未免让人产生“力有不逮”之忧。或许，立法者本
着“逝者为大”的理念，没有设定严格的罚则和强
力制约措施，只是设定了柔性的干预措施，但这
样的柔性措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遏制“骨灰房”，
让人不敢乐观。

将居民住宅改造成“骨灰房”的行为，往往
较为隐蔽，即便被他人发现，进而被民政等部
门责令改正和教育，相关责任人也不会付出太
高的违法成本。如果他们阳奉阴违、拒不改正，
民政等部门没有强有力的制止和处罚措施，无
法针对“骨灰房”立案，后续也就无法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仅仅靠《殡葬管理条例》不足以有效遏制“骨
灰房”，今后，可考虑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针
对将居民住宅专门改造为“骨灰房”的行为设置
更为严厉的法律措施，并赋予民政等部门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的兜底权力，让相关部门的执法干预
措施更具惩戒力、约束力，让违法者承担的法律
责任更重。同时，还可赋予社区、物业服务单位对
居民住宅日常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和对违法改
造“骨灰房”的事前、事中干预责任。法院也应依
法支持民众针对“骨灰房”的合理维权诉求，让

“骨灰房”改造使用者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等责任。

法治是门头招牌最美的底色法治是门头招牌最美的底色
■何 必

门头招牌不仅是商家的“脸
面”，更是城市气质与治理水平
的微观镜像。据读嘉新闻客户端
近日报道，面对业态丰富的商业
街区，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
街道）摒弃“一刀切”的粗放管理
模式，将户外广告与招牌管理作
为“优化公共空间、彰显城市美
学、筑牢安全防线”的重要切入
点，推动城市管理从“末端执法”
向“源头治理+精细服务”转变：
在商户装修启动之初，综合行政
执法队便主动上门提供“一对
一”指导，让商户“心中有数、手
中有尺”。这种“服务跑在问题
前”的做法，既有效避免了商户
的经济损失，也从源头保障了街

面风貌的合规与协调。
海盐经济开发区的做法，在

整个嘉兴已是寻常景象，但如果
你认为管理门头招牌只是区区
小事，很容易管好，那就有些想
当然了。这么多年来，各地门头
招牌引发的舆情风波可谓此起
彼伏，很多不合情理的规定出台
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了，很多奇丑无比的招牌出炉
了，拍脑袋决策，朝令夕改，一地
鸡毛，当地商户敢怒不敢言，外
地网友群起而讥之。可见，管好
门头招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招牌背后蕴藏着大学问，归结
起来主要有两点：规矩立到位、
服务做到位。

门头招牌管理的目标，当然
是让城市有“颜”又有“序”，让城

市公共空间在秩序中焕发出多
元的商业活力与美学张力。所以，
门头招牌既要尊重商业个性，又
要守住安全底线；既不能杂乱无
章，也不能“千店一面”；既要各美
其美，又要美美与共……如此“既
要”“又要”本就很难，更难的是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美的认识不
同，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
为的最美招牌，如何凝聚共识、
定分止争？唯有立法。

2018 年 10 月 12 日，嘉兴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嘉兴市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条例》；
2020 年 4 月 10 日，《嘉兴市户外
广告和招牌设置技术规范》正式
实施。一部地方法规、一个地方
标准，将户外广告和门头招牌如
何设置规定得一清二楚，无论是

行政执法还是商户安装，一切都
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不可能出
现个别领导凭一己好恶决定商
户门头招牌的奇葩事，也不可能
闹出拍脑袋决策后朝令夕改的
笑话。更重要的是，法规和标准
都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吸纳
民意，凝聚了最大的共识，尽可
能做到“既要”“又要”，它不可能
让每个商户都满意，但能够获得
大多数商户的认可，规矩立到位
之后，执法人员的服务也做到
位，主动上门提供“一对一”指
导，让“服务跑在问题前”，如此，
门头招牌管理便真的不是太难
的事。

每个人对美的认识不同，门
头招牌的底色多种多样，但毫无
疑问，法治是门头招牌最美的底

色，正如“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唯有法治，才能平衡规范与
个性，才能守住安全底线，才能
实现“多元共治”，才能让门头招
牌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它告诉
我们，最好的城市管理，不是用
冰冷的规则束缚活力，而是用温
暖的法治守护秩序；不是追求整
齐划一的刻板，而是追求和而不
同的生动。法治让门头招牌既有

“颜值”又有“气质”，让城市既有
“烟火气”又有“文明味”。这不仅
是门头招牌最美的底色，更是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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